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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促進辦法 

101.04.12.第89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2.05.第928次行政會議修正 

105.10.06.第946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本校為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發展教學知能，以提升教學品質，

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係指回歸教學本位的專業成長，對不同發展階

段與領域教師，提供差異化服務，內容包含新進教師教學協助、教學成長活

動、教學發展補助、教學合作、教學績優獎勵、教學評量與諮詢等面向。 

第 三 條 新進教師教學協助應由各系所邀請一位該系所優良教師作為新進專任教師諮

詢夥伴，實施期程為二年。 

諮詢夥伴教師應提供新進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行政協助。 

教務處在教學資源製作優先考量新進專任教師之教學需求。 

第 四 條 教學成長活動包含跨領域學習、教學策略探討、教學科技與資源、教師生涯

認證學程等主題，以拓展教師通識教育與加強教師教育專業，必要時得邀請

國外教師授課。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年應至少參加4小時教學成長活動，但新進教師應至少參加

6小時，並於二年內，完成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認證學程基礎課程20小

時(含)以上，並取得該階段完成研習證明書(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及副教授級

以上除外)。上述研習時數之採計，以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研習活

動為原則，其他單位研習時數之採計，應先送教師教學發展中心審核。 

第 五 條 教學發展補助包含教學資源製作、產業界研習、跨領域選讀及國外教學研修

等項目，以精進教師教學。 

一、為協助教師發展教材、出版教科書、創新教學，以增進教學效果，依本

校「教學資源製作與教學精進補助辦法」辦理各項教學資源製作之補助。 

二、為增進教師實務經驗，以實務回饋教學，縮短學用落差，提升教學品質，

教師可至產業界短期研習。 

三、為協助教師經由領域間知識交流，掌握相關知識之最新發展，理解最新

教學歷程研究資訊，以及新的教學策略與方法，依本校「教職員選讀校

內課程獎勵辦法」辦理教師之跨領域課程選讀。選讀教師若屬全校性新

開課課程種籽教師，當學期得折抵2授課鐘點，但負有未來三年內授課之

職責。 

四、為協助教師規劃特色前瞻之跨領域學程，以及世界水準的教學內容與方

法，教務處應視預算提供經費補助教師以團隊方式至國外大學進行課程

規劃與運作、教材教法創新與發展之研修。 

第 六 條 教學合作包含教師成長社群、協同教學等教學交流與對話，發揮教師教學團

隊精神，以創造支持性的友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效能。 

一、為協助教師根據需要自發性形成教學工作坊、教學研究會、網路學坊、

教學圈與行動研究、讀書會等教師成長社群，教務處應視預算提供經費

補助，建立教學經驗分享與共同成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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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協助教師進行教學省思，提升教學成效，教務處應視預算提供經費補

助兩人以上之教師共同規劃及執行課程的教學模式，並將成效與全校教

師分享。 

第 七 條 教學績優獎勵包含特優教師遴選、教學彈性薪資、教學優良課程、優良教材

與教具等項目，以表揚教師敬業精神，建立標竿學習典範。 

一、為肯定教師在教學上的努力與貢獻，依本校「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辦法」

遴選教學特優教師。 

二、為延攬及留住國內外教學特殊優秀人才，依本校「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

人才彈性薪資支應辦法」與「教學特殊優秀教師彈性薪資作業要點」辦

理教師彈性薪資。 

三、為獎勵修課人數達一定規模之優良課程，依本校「教學評量辦法」予以

表揚。 

四、為獎勵對發展教材、出版教科書、製作教具，著有成效之教師，依本校

「教學資源製作與教學精進補助辦法」予以獎勵。 

第 八 條 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授課之反應，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依本

校「教學評量辦法」，定期蒐集學生意見，並應將分析結果提供教師參考。

針對教學評量不佳課程之教師，依本校「教學評量輔導辦法」，建立明確之

輔導機制，積極進行教學改善。 

為協助教師進行個人教學經驗分享，建立立即性教學輔導機制，教務處應提

供包含教師個別會談、電話諮詢、線上諮詢及教學錄影等服務，以協助教師

增進教學效能。 

第 九 條 教師在本辦法規範之各項措施的成果與記錄，教務處得依教學評量、教師評

鑑與教師評審等委員會之要求提供相關資訊。 

第 十 條 專任教師如為客座教授、講座教授或榮譽講座，不適用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

條。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